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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确保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 

续、稳健发展，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省冶

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之全资子公司武汉联合立本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立本”）计划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 4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

率为 4.3%（最终贷款期限和利率以银行实际审批的为准）。 

江苏院和联合立本法定代表人共同为联合立本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其中，江

苏院提供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 400 万元人民币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之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3）。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联合立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M9RL0Y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横路 3 号东一产业园电子装备车间一六 

楼 60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定代表人：肖敏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气

体压缩机械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

表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非食用冰生产，非食用冰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

仪表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炼油、化工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禁燃区内不得含有原

煤、散煤、煤矸石、煤泥、水煤浆、型煤、焦炭、兰炭等）（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建筑

劳务分包、建筑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股权结构：联合立本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院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吴道洪。 

2、借款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联合立本总资产 11,336.87 万元，负债

总额 7,843.58 万元，净资产 3,493.30 万元，营业收入 10,931.96 万元，净利润 807.38

万元。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联合立本总资产 9,839.59 万元，负

债总额 5,782.09 万元，净资产 4,057.50 万元，营业收入 6,094.12 万元，净利润

564.21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联合立本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联合立本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400 万元人民币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之和；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或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

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江苏院以及上述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合

同或协议，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内容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已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制度文件，就江苏院为下属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及相关担保合同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二级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

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联合立本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本次江苏院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联合立本

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效益。江苏院本次为联合立本借款提供

担保的行为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次被担保方联合立

本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被担保方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及信用状况

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江苏院对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2024 年 1 月 2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

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2023 年 9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笔反担保责任尚未生效。剩余子公司 200 万



 

借款已于 2024 年 3 月还款，江苏院担保责任已解除。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公司本次担保事

项生效后，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累计为 4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61%。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等情形。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